关于对“海淀区羊坊店路17号12栋1层2门16号房屋因
采光日照妨碍而导致房屋贬值损失”鉴定项目的分析

我司于2023年3月9日接到鉴定材料后，认真研究了《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查询了《房地产估价规范》《北京市房屋质量缺陷损失评估规程》相关规定，同时搜集了行业专家撰写的相关论文，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了北京市法院系统600余个与采光权、日照权相关的判例。
委托鉴定的估价对象，极具特殊性，估价对象采光日照受到的遮挡来自锅炉房和配电站的双重影响。根据现有鉴定意见，以及常用的评估方法，无法评估出因变电站造成的房屋贬值损失。
一、鉴定意见尚不支持评估需要的数据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2022-司115-SF-115-3）（以下简称《司法鉴定意见书》），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一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4月1日，使用PKPM日照软件V7.0.1对原告房屋分三种情况进行了采光和日照鉴定。
鉴定结论是受安装变压器的影响，估价对象各窗的日照时数不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4.0.9条的规定。同时依据2018年7月10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公告，第4.0.9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但此鉴定结论尚不足以支持评估采光日照损失对于房屋价值贬损评估所需要的全部基础数据。
此外，《司法鉴定意见书》中部分日照时数数据意思有误，有待与鉴定单位核实，见附件。
二、目前的评估理论和规范不完全支持日照采光损失的评估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5.6房地产损害赔偿估价，对不可修复的被损害房地产价值减损，可适用损失资本化法、价差法。《北京市房屋质量缺陷损失评估规程》对于采光日照损害价值评估没有专门的规定。
查询了有关采光损失的学术论文：
丁金礼在《创新是做好房地产估价工作的基石—一宗房地产采光损失司法鉴定估价案例的启示》（2013年），提出日照采光损失价值评估方法一般有损失资本化法、赔偿实例比较法和价差法。
损失资本化法是通过测算房地产效益的减损值与费用的增加在净收益损失年限内的现值之和，从而评估房地产价值减损额的方法。方法适用的关键在于可以确定因日照采光损失造成的实际租金收益的减损，同时还是由变电箱所造成的，这在本案中几乎是不可能，任何可能的租户考虑本户的租金减值，都是综合了锅炉房与变压器对于估价对象的影响确定的，不可能单独考虑变电箱单独对租金的减值。
赔偿实例比较法是通过类似房地产损害的实际赔偿金额的比较和修正，从而评估房地产价值减损额的方法。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了北京市法院系统600余个与采光权、日照权相关的判例，涉及华都饭店建设遮挡朝阳区顺源里17、18号楼一层多户的案件，由于北京市没有政府制定的日照损失的赔偿标准，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法官根据日照影响情况，依自由裁量权酌情确定。非同一个项目，采光影响的原因都存在较大差异，直接采用赔偿实例比较可行性较低，除非造成日照、采光损失的原因相近，赔偿金额具有可比性。
价差法是求取类似的无采光缺陷房屋和有采光缺陷房屋市场价值之差作为房屋采光损失价值的方法。市场上存在有采光缺陷的房屋交易，但数量较少，获取难度大，更为重要的是，每个房屋的采光缺陷程度各不相同，可比性较差。
《浅析房地产采光权损失价值评估的方法》（韩旭廷 王学哲2010年）中提出采用支付意愿调查法。
《房屋采光缺损减值测算方案》（陆伟俊2006年）提出利用采光系数差值测算房屋采光缺损值系数，进而确定采光缺损减值。
该方法需要有鉴定机构提供：估价对象东向在锅炉房存在的情况下，全年日照时数；增加变电站后，全年日照时数，利用差值所占比例，测算采光日照损失系数。
三、解决问题的建议
   尽管该项目极具复杂性，目前我司不具备承接条件，但我司依然原意配合法院解决鉴定中难题，如果鉴定机构能够提供相关日照采光数据，我司可以评估出估价对象的正常市场价值，确定日照采光因素在房地产价格中的比例，结合采光缺损值系数，确定采光缺损减值。

附件1:
《司法鉴定意见书》疑问数据分析
（1）依据《司法鉴定意见书》中“情况3”的鉴定结果（详见表1），当锅炉房和1#变压器同时存在的情况下，虽然“窗1”至“窗4”存在日照时数减少的情况，最大减少1.1小时，最小减少0.1小时，但不能作为该窗整体满窗日照减少时数，无法作为采光和日照减少的评估依据。以窗1为例，虽然“窗1-窗最低点-左”点位日照时数由4.0小时降至2.9小时，日照时数减少了1.1小时，仅代表“窗1”此监测点的采光和日照质量受到影响，但不能代表整体满窗日照时数减少了1.1小时。
（2）《司法鉴定意见书》的日照计算结果对比表中，部分数据为负值（表1中底色为黄色部分），代表在有1#变压器存在的情况下，采光和日照优于无1#变压器存在的情况，不符合逻辑，需要核实数据。
表1：考虑锅炉房存在的情况下有无变压器的日照影响
	门窗编号
	被告工程无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有1#变压器时
	差值（h）

	
	左
	中
	右
	左
	中
	右
	左
	中
	右

	
	日照时数（h）
	日照时数（h）
	日照时数（h）
	日照时数（h）
	日照时数（h）
	日照时数（h）
	
	
	

	窗1
	窗最低点
	4.0 
	3.0 
	2.2 
	2.9 
	3.3 
	2.3 
	1.1 
	-0.3 
	-0.1 

	
	窗中间点
	4.0 
	3.2 
	3.1 
	3.9 
	3.3 
	2.4 
	0.1 
	-0.1 
	0.7 

	
	窗最高点
	4.0 
	3.8 
	3.3 
	4.0 
	3.2 
	3.2 
	0.0 
	0.6 
	0.1 

	窗2
	窗最低点
	0.0 
	0.0 
	2.2 
	0.0 
	0.0 
	2.3 
	0.0 
	0.0 
	-0.1 

	
	窗中间点
	0.0 
	0.0 
	3.1 
	0.0 
	0.0 
	2.4 
	0.0 
	0.0 
	0.7 

	
	窗最高点
	0.0 
	0.0 
	3.3 
	0.0 
	0.0 
	3.2 
	0.0 
	0.0 
	0.1 

	窗3
	窗最低点
	0.0 
	0.8 
	1.3 
	0.0 
	0.4 
	0.9 
	0.0 
	0.4 
	0.4 

	
	窗中间点
	0.2 
	1.1 
	1.3 
	0.0 
	0.9 
	1.3 
	0.2 
	0.2 
	0.0 

	
	窗最高点
	0.2 
	0.9 
	1.2 
	0.2 
	0.9 
	1.2 
	0.0 
	0.0 
	0.0 

	窗4
	窗最低点
	1.5 
	1.5 
	1.6 
	1.4 
	1.5 
	1.6 
	0.1 
	0.0 
	0.0 

	
	窗中间点
	1.5 
	1.6 
	1.8 
	1.5 
	1.6 
	1.8 
	0.0 
	0.0 
	0.0 

	
	窗最高点
	1.7 
	1.9 
	2.0 
	1.7 
	1.9 
	2.0 
	0.0 
	0.0 
	0.0 



表2：考虑锅炉房存在的情况下以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测算日照时数差值
	门窗编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被告工程无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有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无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有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无1#变压器时
	被告工程有1#变压器时

	窗1
	2.2 
	2.2 
	4.0 
	4.0 
	3.4 
	3.2 

	窗2
	0.0 
	0.0 
	3.3 
	3.2 
	1.0 
	0.9 

	窗3
	0.0 
	0.0 
	1.3 
	1.3 
	0.8 
	0.6 

	窗4
	1.5 
	1.4 
	2.0 
	2.0 
	1.7 
	1.7 

	合计（h）
	0.1 
	0.1 
	0.5 




附件2 相关判例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了北京市法院系统600余个与采光权、日照权相关的判例，涉及华都饭店建设遮挡朝阳区顺源里17、18号楼一层多户的案件，由于北京市没有政府制定的日照损失的赔偿标准，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法官根据日照影响情况，依自由裁量权酌情情定。
·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北京市总队执勤第三支队相邻关系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京0102民初20282号）
“本案中，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遮光费的诉讼请求，被告房屋的改建和扩建未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且对原告房屋的采光及日照造成不利影响，应当对原告进行经济补偿。关于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原告主张过高，综合考虑原告被遮光房屋的间数、遮光情况、双方房屋用途等案件实际情况，本院酌情确定被告一次性补偿原告60000元。”
· 《杨建军等与北京城建兴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14003号）
一审法院持肯定意见：连系廊架设在十二层北侧楼外立面处，遮挡了涉案房屋北侧窗户，确实会对业主的安全、隐私和采光产生影响。一审法院综合涉案房屋的销售价格、连系廊的架设依据和目的、连系廊对整栋楼以及涉案房屋的有利和不利影响等因素，确定为10万元（购房款1198431元）。

· 《北京华都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与刘天琪相邻采光日照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京03民终5823号
2019年11月15日，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为：“1.华都公司建筑建设前，刘江河住宅南向居住空间日照时数为6小时10分，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规定的大寒日2小时的日照标准。2.华都公司建筑建设后，受华都公司建筑影响，刘江河住宅南向居住空间日照时数减少为3小时26分，但仍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规定的大寒日2小时的日照标准。”
2019年11月15日，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为：“1.华都公司建筑建设前，刘江河住宅南向居住空间日照时数为6小时10分，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规定的大寒日2小时的日照标准。2.华都公司建筑建设后，受华都公司建筑影响，刘江河住宅南向居住空间日照时数减少为3小时26分，但仍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2002年版）规定的大寒日2小时的日照标准。” 一审法院判决：一、北京华都饭店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补偿刘天琪6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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